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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備忘錄 

 

2012-2013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 

第二次報告 

 

會議 

 

  社會服務委員會（下稱社委會）於本年 3 月 6 日舉行第二次會議。 

 

職權範圍 

 

2.  社委會一致通過下列職權範圍：  

 

(a)  衡量本區的社會服務需求，研究社會服務不足之處，建議及審核改 

 善方法。 

(b)  監察區內社會服務，並就現有／計劃中的社會服務設施提出建議。 

(c)  就區內的治安、教育及醫療問題提供意見。 

(d)  推動區內社會服務及社區活動。 

 

成立 2012-2013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之工作小組 

 

3.  社委會通過在 2012-2013 年成立以下三個常設工作小組，任期至 2013 年

12 月 31 日： 

 

(a)  醫療及復康服務工作小組； 

(b)  社區關懷工作小組；及 

(c)  教育及青少年服務工作小組。 

 

4.  蘇嘉雯議員、蘇炤成議員和周錦祥議員分別當選為上述三個工作小組的

召集人。 

 

新界西醫院聯網小欖醫院搬遷最新狀況 

 

5.  社委會備悉上述事宜，並希望本區的復康及精神科服務可持續改善，小

欖醫院的土地可作其他醫療發展用途，並適當增加醫護人手。醫院管理局代

表將向局方反映社委會的意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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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界西聯網的雙非孕婦問題 

 

6.  社委會關注大量「雙非」孕婦對新界西聯網醫療資源造成壓力，並認為

居港權是「雙非」孕婦來港產子的誘因。長遠而言，有關問題須在政策層面

解決。此外，社委會支持新界西醫院聯網向醫管局爭取更多資源。醫管局代

表回應表示，與其他醫院聯網相比，新界西醫院聯網非符合資格孕婦衝急症

室產子的情況相對輕微，惟醫管局不會掉以輕心，並已制定相關應對措施。

醫管局代表將向局方反映社委會的意見。 

 
2012-2013 年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

 

7.  公民教育委員會（下稱公民委）擬資助以「愛自己．愛家人．愛香港．

愛國家」為主題的活動，並向有意參與的區議會提供每區不多於港幣二十萬

元的撥款。社委會通過邀請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（屯門區公民委）合辦有

關活動。屯門區公民委已在社委會同意下，將有關活動申請提交公民委考慮。 

 

邀請加入社會福利署轄下協調委員會 

 

8.  社會福利署（下稱社署）邀請委員加入以下協調委員會，以加強社署與

社委會的溝通：  

 

(a)  屯門區家庭及兒童福利服務協調委員會； 

(b)  屯門區安老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； 

(c)  屯門區康復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； 

(d)  屯門區推廣義工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；及 

(e)  屯門區青少年服務地方委員會。 

 

9.  社委會一致同意派出代表加入上述協調委員會，稍後會把名單送交社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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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利署屯門區福利辦事處 2012-2013 年度工作計劃 

 

10.  社署代表向社委會簡介社署就家庭及兒童服務、社會保障服務、安老服

務、康復及醫務社會服務、青少年服務及推廣義工服務的工作計劃。社委會

建議社署就工作計劃的資源安排及服務需求提供資料。社署代表回應表示，

會在未來的社委會會議上，詳細匯報活動安排及進展。 

 

未來學校規劃和跨境學童 

 

11.  社委會關注學生人數減少對學校規劃的影響。教育局代表回應表示，局

方推出的「自願優化班級計劃」獲屯門區合資格學校響應，已大大紓緩中學

面對的營運壓力。因應有委員關注跨境學童的過關及交通安排，教育局會作

進一步研究。 

 

社會福利署屯門區福利辦事處報告 

 

12.  社署代表向社委會簡介上述報告。社委會備悉社署屯門區福利辦事處在

家庭及兒童服務、青少年服務、社會保障服務、舉辦活動及在區內開辦社會

福利服務計劃的最新進展。 

 

屯門區罪案數字 

 

13.  警務處代表向社委會匯報屯門區內 16 歲以下少年罪行、警方接獲家庭暴

力事件以及學生干犯涉及毒品的罪案情況。有委員關注近期區內發生西藥房

遭淋紅油案件，憂慮西藥房可能因惡性競爭而利用青少年犯案。另一方面，

區內南亞裔青少年人口上升，被不法分子利用犯案的機會亦增加。警務處代

表回應表示，淋紅油案件已交由反黑組處理。警方會繼續視乎整體罪行情況，

制訂應對策略。  
 
「守法規 重廉潔」2011-2012 年度屯門區倡廉計劃報告 

 

14.  廉政公署（下稱廉署）代表向社委會簡介上述報告。社委會備悉包括「守

法規 重廉潔」中學生活動、幼稚園「故事閱讀計劃」及「倡廉親子故事演

講比賽」等活動的推行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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